
國立清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春之清華藝術卓越獎簡章 

 

108 年 07 月 02 日 107 學年度第 17 次系務會議訂定 

109 年 05 月 26 日 108 學年度第 10 次系務會議修訂 

110 年 11 月 18 日 110 學年度第 02 次系務會議修訂 

113 年 09 月 24 日 113 學年度第 03 次系務會議修訂 

 

一、主 旨：為發揚美術教育精神，鼓勵創作，提升校園藝術氣息，發掘優秀人才，特舉辦春之

清華藝術卓越獎。 

二、參加資格：凡本校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皆可參加，每人（團隊）參加每類作品限投一件，每件

作品限擇一類參賽。 

三、參加組別：創作類、設計類。 

四、評審方式： 

1.初審：每年 10 月中旬聘請校外委員擔任評審進行書審，共計至多選出 48名。 

2.決選：每年 11 月上旬聘請校外委員擔任評審(創作類、設計類各選出 7名)。 

五、獎 勵：  

1.「金獎」2 名：創作類 1名、設計類 1名，獲頒獎狀乙紙及獎金 50,000元整。 

2.「銀獎」2 名：創作類 1名、設計類 1名，獲頒獎狀乙紙及獎金 20,000元整。 

3.「銅獎」2 名：創作類 1名、設計類 1名，獲頒獎狀乙紙及獎金 10,000元整。 

4.「優選」4 名：創作類 2名、設計類 2名，獲頒奬狀乙紙及獎金 6,000元整。 

5.「佳作」4 名：創作類 2名、設計類 2名，獲頒奬狀乙紙及獎金 3,000元整。 

6.入選若干名：頒發入選證明。 

7.參賽作品未達水準者，前列獎項得從缺。 

六、規 格：尺寸不限。 

七、收件、佈置、展出、退件的時間及地點：依公告及個別通知。 


